
 

PUBLIC 

ONEdna 基因健康测试 

(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起生效) 

条款及细则 

1. ONEdna 基因健康测试（「ONEdna 测试」）为一项增值服务，并附加于由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

公司 (汇丰人寿) 批核发出的以下任何一个指定人寿保险保障计划之保单，包括「汇安健危疾保障计

划」、「骏富保障万用寿险计划」、「终身寿险计划」、「翡翠环球/ 翡翠尊尚环球世代万用寿险」 

(并不适用于人民币保单) 及尊尚定期寿险计划（「合资格客户」） （「合资格保单」）。合资格客户

于使用 ONEdna 测试服务(如下文定义)须受下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ONEdna 测试服务 (如下文定义) 须受以下细则及安排约束: 

a) ONEdna 测试服务由指定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 Prenetics Limited（“Prenetics”）提供，其服务范

围包括健康风险、膳食营养、药物反应及癌症风险 (自选性) 项目，详情可参阅随附的 ONEdna

小册子 (「ONEdna 服务」) 。而使用 ONEdna 服务的程序将受 Prenetics 所订的细则及条款约

束，并将不时修改。於提供或安排服务过程中，Prenetics 将根据其收集个人资料声明内的条款

收集或使用您的个人资料。滙丰人壽毋须就 Prenetics 提供之 ONEdna 服务（包括但不限於由

Prenetics 及其受过遗传学培训的注册营养师的服务质量，测试结果的準确性和正确性，及由受

过遗传学培训的注册营养师提供的意见) ，或任何因您使用该 ONEdna 服务招致之任何事故或

Prenetics 於个人资料的收集及用途，承担任何责任及义务。 

b) 合资格客户将透过香港上海滙丰银行（及其继承人及受让人）（「滙丰」或「本行」）的销售

人员获取 ONEdna 测试采样套装。若要使用 ONEdna 服务，合资格客户须於获批核发出之合资

格保单的冷静期完结后 12 个月内 1) 根据 ONEdna 测试采样套装内的指示於 Prenetics 网站 

(www.ONEdna.co)或透过 ONEdna 手机应用程式完成网上登记过程，於此过程中提供的个人资

料，将受 Prenetics 收集个人资料声明内的条款约束；及 2）按照 ONEdna 测试采样套装提供的

指示安排送递唾液样本到 Prenetics 指定地点。若合资格保单在冷静期期间被取消或终止， 有关

ONEdna 服务亦将获终止。有关唾液样本的交付，必须在香港境内进行，如在任何香港境外地

方送递的唾液样本将会被拒绝接受。Prenetics 於收妥唾液样本及在合资格保单之冷静期届满后

才开始进行 ONEdna 测试。合资格客户将在 Prenetics 收妥唾液样本后 10 个工作天内收到由

Prenetics 发送的电子邮件及 ONEdna 报告。合资格客户可於收到 ONEdna 报告后透过 Prenetics 网

站(www.ONEdna.co)或 ONEdna 手机应用程式或电话预约安排由 Prenetics 受过遗传学培训的注册

营养师提供的一次免费咨询服务。 

c) 如果合资格客户於收妥 ONEdna 测试采样套装后遗失此物件，将不会再予补发。 

d) ONEdna 测试结果由 Prenetics 安排及提供，只限於合资格客户及 Prenetics 双方，并绝对保密。

有关结果并不影响受滙丰人壽核保及发出的合资格保单。ONEdna 测试结果只供合资格客户或

任何第三者参考，并不能作为健康或医疗建议。滙丰人壽对合资格客户及任何第三者於其使用

及依赖有关 ONEdna 测试结果概不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建议合资格客户应咨询其家庭医生以

获得医疗/健康建议。 

e) 滙丰人壽与 Prenetics 并无任何联属关系，亦不对 Prenetics 所提供的 ONEdna 服务的质素或适合

性作出表述、保证或承诺，亦概不保证 ONEdna 测试结果之準确性或完整性。滙丰人壽毋须就

合资格客户、受保人或任何其他人士因使用 ONEdna 服务或由 Prenetics 提供的其他服务而直接

或间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损失、损害、费用、起诉、诉讼或法律程序，向合资格客户、受保人

或任何其他人士承担任何责任。 

3. 有关与汇丰于销售过程或处理有关交易的金钱纠纷，汇丰将与合资格客户把个案提交至金融纠纷调解

计划；此外，有关涉及保单条款及细则的任何纠纷，将直接由汇丰人寿与合资格客户共同解决。 

4. 除有关合资格客户、本行及汇丰人寿以外，并无其他人士有权按《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强制执

行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或享有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下的利益。 

5. ONEdna 服务受有关的监管条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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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有任何争议，汇丰人寿保留最终决定权。 

7. 如本条款及细则的英文本与中文本在文义上出现分歧，概以英文本为准。 

8.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诠释。 

9. 本行、汇丰人寿及合资格客户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限，并据此解释。有关各方受香港法院之非专

属司法管辖权管辖。本条款及细则可由任何具司法管辖权之法院执行。 

 

以上人寿保险保障计划乃由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汇丰人寿」）承保，汇丰人寿已获香港特

别行政区保险业监管局授权及受其监管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营长期保险业务。汇丰人寿将负责按人寿保单

条款为您提供保险保障以及处理索偿申请。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本行」）乃根据保险业条例

（香港法例第 41 章）注册为汇丰人寿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分销人寿保险之代理商。以上产品乃汇丰人寿而

非汇丰之产品，并只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销售。有关产品细节及相关费用，请参阅有关之宣传册子及保单。 

 

由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